
關愛基金為低收入家庭的新來港定居成員提供六千元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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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稿代關愛基金秘書處發出： 

 

  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今日（六月二十九日）舉行會議，敲定向

低收入家庭的新來港定居成年成員，發放一次性六千元津貼的方案。 

 

  這項津貼可為低收入的新來港人士提供額外資源，加快他們適應和融入香港社

會。措施估計可惠及二十多萬人。 

 

  督導委員會主席唐英年表示：「向低收入新來港人士發放津貼，符合關愛基金

協助有需要人士的宗旨。在構思這項計劃的細節時，我們已充分顧及立法會議員和

社會各界的意見，並考慮到其『一次過』性質，採用較寬鬆的批核條件，簡化批核

程序，減少行政費用，最大程度地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他說：「關愛基金秘書處正制訂計劃的各項落實細節，我們會聆聽各方面的意

見，確保整項計劃順利推行。」 

 

  計劃的受惠人士須於二○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年滿十八歲，並在當日在

港定居未滿七年；在申請時正在特定資助計劃（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學生資助

辦事處轄下學生資助計劃，或公立醫院及診所費用減免機制（非一次性））下領取

資助，或其家庭的每月入息低於指定入息限額（見附件）。 

 

  如申請人所屬的家庭現時並未受惠於指定的資助計劃，申請人須就其家庭符合

相關入息限額作出書面聲明。關愛基金秘書處會就個案進行抽查，並要求申請人提

供詳細入息資料。 

 

  申請人須於二○一一年十月三日至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將填妥的申請

表連同相關證明文件，寄交秘書處。申請詳情將於九月公布。 

 



  秘書處會以自動轉帳方式透過銀行帳戶把津貼發放予合資格的申請人。申請人

也可選擇親自領取抬頭支票。 

 

  財政司司長在《2011 年撥款條例》中預留撥款，額外注資關愛基金，向有經濟

需要的市民提供援助，包括新來港人士。 

 

  政府將盡快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注資關愛基金。計劃的總預算開支將不超過十

五億元，包括不超過預計津貼額百分之二的行政費用。 

 

  督導委員會早前公布在 2011-12 年度推出十個援助項目，並就另外三個項目進

行詳細研究。援助項目將陸續推出，各小組委員會亦正跟進援助項目的推行情況，

並正就其他建議進行討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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